
 

湖南省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2018 年 7 月 20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90 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消防工作，保护农村居民人身财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市、区）人民政府驻地镇规划区以

外的乡（镇）、村消防安全管理。 

第三条  农村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

因地制宜、群防群治、自防自救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四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

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保障、考评机制，每年对农村消防工作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县（市、区）人民政府消防管理机构对农村消防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消防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

责： 

（一）定期对消防安全管理人、志愿消防队员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 

（二）对农村消防器材、消防设施维护进行检查； 

（三）对农村居民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四）在主要道路、集体活动场所设置固定宣传栏或者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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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播、短信、微信等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第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本地居民制定防火公约。

防火公约包括以下内容： 

（一）保证消防车道畅通以及消防水池、机动消防泵、消火栓

等消防器材、设施完好有效的措施； 

（二）用火、用电、用气和堆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等行为的安

全要求； 

（三）防火安全奖惩办法； 

（四）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监护和帮助措施，对未成年人

进行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五）广播、打更、喊寨等防火警示措施。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履行下

列职责： 

（一）贯彻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落实消防工作措施； 

（二）开展家庭防火、儿童防火、应急逃生等农村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 

（三）制定农村消防工作管理制度； 

（四）组织开展农村消防工作检查，整改火灾隐患； 

（五）组织建立志愿消防队，开展火灾扑救工作。 

第八条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消防基

础设施建设与村容村貌改造、危房改造、农村电网改造、乡村道路、

人畜饮水工程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九条  新建、改建农村自来水管时，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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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配置消火栓。已有自来水管网但未配置消火栓的，应当对

管网进行改造，配置消火栓。 

30 户以上连片木结构村没有给水管网的，应当利用河流、湖泊、

水渠等天然水源设置消防取水点、消防水池等取水设施。 

天然水源缺乏的，可以结合农村节水灌溉和人畜饮水工程统一

规划，因地制宜设置消防水池，配备相应的消防水带、水枪。 

第十条  农村规划和建筑布局应当符合农村防火规范。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木结构房屋集中连片

的村开辟防火隔离带，划分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占地面积不应

大于 3000 平方米，防火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10 米。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

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并配备消防器材和装备。 

第十二条  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人或者 30 户以上连片木结构的

村，应当建立志愿消防队。 

志愿消防队应当配备机动消防泵、火钩、火钗、消防斧、梯子、

绳子等灭火、破拆工具。 

第十三条  专职消防队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灭火、疏散预案，开展消防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二）灭火救灾； 

（三）保管、检查、维护灭火器材和设施； 

（四）开展防火安全检查和巡查。 

志愿消防队的职责参照前款执行。 

第十四条  农村居民不得有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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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损坏消火栓、消防水池等公共消防器材和设施； 

（二）擅自搭建临时建（构）筑物，侵占防火间距或者堵塞消

防通道； 

（三）使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安装不合格的电气保险装

置； 

（四）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电动

车、堆放物件，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五）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或者堆放柴草、饲料、农作

物等易燃、可燃物的地方使用明火、燃放鞭炮和吸烟。 

第十五条  农村地区的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疗机构和歌

舞厅、影剧院、网吧及从事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二）制定消防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三）配备完好、有效的消防器材； 

（四）设置符合要求的应急照明设施、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和安全出口，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五）开展防火巡查和自检自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法规、防火知识、灭火常识和逃生

自救方法等内容的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举办农村灯会、庙会、文艺演出等具有火灾危险性

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主办方应当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制定疏散、灭

火预案，并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报，经许可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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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农村集市的主办者应当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配备消防管理

人员和灭火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畅通；没有主办者的，

集市的消防安全工作由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负责。 

第十七条  利用农村居民自建住宅进行改造的农家乐（民宿），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采用金属夹心板材作为建筑材料，禁止采用易燃装

修材料； 

（二）设置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或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配备灭火器、手电、逃生用口罩或者自救呼吸器等消防器材，并确

保完好有效； 

（三）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楼梯间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指示

标志，安装应急照明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 

（四）禁止违规用火、用电； 

（五）开展消防安全巡检。 

第十八条  在农村从事燃油、造纸、木材加工、家具生产、服

装加工、废品收购、仓储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 

（一）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和用火、用电制度； 

（二）配置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并做好维护保养工作； 

（三）在经营场所设置应急照明设施、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四）可燃、易燃物品的加工和仓储区域与人员住宿区域采取

防火分隔措施，分别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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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防火期间、传统节日期间，

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

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二十条  发生火灾，失火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立

即组织农村消防组织进行扑救；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抢险机

动队和有关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消防管理机构接到报

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火场，组织救助遇险人员，扑灭火灾。 

火灾扑灭后，失火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保护现场，

如实提供火灾事故情况，接受事故调查。 

第二十一条  负有消防安全工作监督管理职责的公职人员不依

法履行农村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导致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依

法给予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的，由消防管理机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四项，第十七条第一、

二、三、四项，第十八条第二、三、四项的，由消防管理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